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約有防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柳約有  

被  上訴人  朱秀寬  

訴訟代理人  陳保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6日

本院士林簡易庭114年度士簡字第9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

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人變更之訴駁回。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

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

3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訴訟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又當

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法院以其訴之變更為合法，而原

訴可認為已因視為撤回而終結者，應專就新訴裁判。亦即第

一審法院就原訴所為之裁判，應因合法的訴之變更而當然失

其效力，第二審法院僅得就變更之新訴審判，不得就第一審

之原訴更為裁判（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320號、71年台上

字第3746號裁判先例、97年度台上字第430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作

為解除兩造間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

第6款、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

將防衛系統主機型號YPS-66、YPS-77、YPS-88、遙控啟動警

戒、遙控解除警戒信號發射器（下合稱系爭設備）回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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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備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10,150

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為訴之變更，主張被上訴人受上訴

人委任，約定由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於民國104年7月5日下午7

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爭設備交付與訴外人北電

科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電公司），惟被上訴人並未依約

轉交系爭設備，處理委任事務顯有過失，造成系爭設備發生

滅失之損害，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

賠償410,150元本息（本院卷第35至40、126至129、144至14

5頁）。核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上開訴之變更，陳明於程序上

無意見等語，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本院卷第39、145至147

頁），且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與原訴均係因同一系爭設備

所涉紛爭而為請求，其主要事實具共通性，訴訟資料及證據

資料於新請求之審理可繼續利用，且各請求之利益主張可認

係關於社會生活上同一或一系列之紛爭者，屬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上訴人變更前之原訴既因

訴之變更之准許而視為撤回，本院無須就對於該判決之上訴

更為裁判，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同意接受上訴人之委任，約定由被上

訴人將上訴人於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

在地之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惟經北電公司於另案中表

示並未收受系爭設備，是被上訴人並未依約將系爭設備交付

與北電公司，因而造成系爭設備發生滅失之損害，被上訴人

客觀上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依法應對於上訴人負損害賠償

之責。爰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

即系爭設備折舊後之價值410,150元（計算式：650,000×(1-

0.369)＝410,150）本息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410,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並無委任契約關係，上訴人亦未請被

上訴人簽立委任條款；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足證明其曾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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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設備之事實。相同事由業經上訴人屢次興訟主張，均為

敗訴，實無重複調查之必要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

人變更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明定。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本件

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設備交付北電公司一事有

委任契約存在，本於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系爭設備滅失所生之損害，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上開

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即兩造間委

任契約確已成立、存在，且其已交付系爭設備等事實，負舉

證責任。

　㈡查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已同意受其委任，由被上訴人將上

訴人於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

爭設備轉交與北電公司，並援引或提出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

場照片、收款收據、約有防衛系統產品保固服務付款約定書

（下稱付款約定書）、訴外人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廣告文

宣等件為證（原審卷第45至54頁，本院卷第50至51頁）。惟

查：

　⒈觀諸前揭上訴人所提出之付款約定書，其中「立約人」欄已

明揭北電公司為甲方，上訴人為乙方，復經北電公司、上訴

人於付款約定書末尾蓋印為憑（原審卷第54頁），足見付款

約定書並非以被上訴人為契約當事人，被上訴人雖於付款約

定書末尾簽名，然其身分已載明為甲方（即北電公司）承辦

代理人，亦難憑此遽認被上訴人為當事人甚明。又付款約定

書「備註」欄下方手寫備註部分，僅記載：「第九條合約更

改不超過5次免費為限，每次新期約為限」、「本約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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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限改一次免費壹次新合約期為限」等文字（原審卷第53

頁），對照付款約定書第9條係關於甲方要求更改通報聯絡

人姓名、地址、電話等內容之約定，第14條則係關於甲方指

定或變更乙方安裝約有防衛系統商品地點之約定，與上訴人

所主張委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設備轉交與北電公司等合意內容

截然有別，且前揭手寫備註文字更未曾提及被上訴人或系爭

設備安裝事宜，自難憑此逕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則上訴

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允諾受託將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

實屬無稽，難認可採。

　⒉又徵諸上訴人所提出之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固可見

安裝於牆壁轉角之機器設備3台，其照片拍攝日時為104年7

月5日下午7時43分許（原審卷第45頁），惟徒憑上開照片內

容，實不足以認定所攝機器設備3台即為上訴人所稱應由被

上訴人轉交與北電公司之系爭設備，亦無從推認上訴人確曾

將系爭設備交付或提供被上訴人。上訴人雖另提出前開約有

防衛股份有限公司廣告文宣，藉此證明上開照片中之機器設

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販售之產品外觀不同，然上訴人

此部分主張縱令為真，亦無從執此證明上訴人確已將系爭設

備交付被上訴人，並約定由被上訴人轉交與北電公司之事

實。況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間確就系爭設備

交付與北電公司一事成立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則上開照片

所示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是否不同，乃至

其是否即為系爭設備、是否已由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自均

無從動搖上開認定。

　㈢準此，本件依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就

系爭設備交付北電公司一節確已成立委任契約，要難認定兩

造間有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存在，被上訴人自無何受任人義

務可言。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410,150元，尚乏所據，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

10,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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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上訴人雖聲請調查證人陳宥蓉、陳志宗、黃如玉，以證明

上開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所示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

份有限公司販售之產品不同，惟上訴人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

佐證上開3人確為上訴人所屬人員；且上開照片所示機器設

備縱認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產品不同，亦無從據以推認

該等機器設備即為系爭設備，並經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更

無從影響本院前開對於兩造間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之認定，

已如前述，自應認無調查之必要。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

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變更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絲鈺雲

　　　　　　　　　　　　　　　　　　法　官　高御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宗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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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約有防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柳約有  
被  上訴人  朱秀寬  
訴訟代理人  陳保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4年度士簡字第9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人變更之訴駁回。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訴訟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又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法院以其訴之變更為合法，而原訴可認為已因視為撤回而終結者，應專就新訴裁判。亦即第一審法院就原訴所為之裁判，應因合法的訴之變更而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僅得就變更之新訴審判，不得就第一審之原訴更為裁判（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320號、71年台上字第3746號裁判先例、97年度台上字第43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作為解除兩造間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將防衛系統主機型號YPS-66、YPS-77、YPS-88、遙控啟動警戒、遙控解除警戒信號發射器（下合稱系爭設備）回復原狀，備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10,150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為訴之變更，主張被上訴人受上訴人委任，約定由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於民國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爭設備交付與訴外人北電科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電公司），惟被上訴人並未依約轉交系爭設備，處理委任事務顯有過失，造成系爭設備發生滅失之損害，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410,150元本息（本院卷第35至40、126至129、144至145頁）。核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上開訴之變更，陳明於程序上無意見等語，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本院卷第39、145至147頁），且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與原訴均係因同一系爭設備所涉紛爭而為請求，其主要事實具共通性，訴訟資料及證據資料於新請求之審理可繼續利用，且各請求之利益主張可認係關於社會生活上同一或一系列之紛爭者，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上訴人變更前之原訴既因訴之變更之准許而視為撤回，本院無須就對於該判決之上訴更為裁判，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同意接受上訴人之委任，約定由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於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惟經北電公司於另案中表示並未收受系爭設備，是被上訴人並未依約將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因而造成系爭設備發生滅失之損害，被上訴人客觀上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依法應對於上訴人負損害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即系爭設備折舊後之價值410,150元（計算式：650,000×(1-0.369)＝410,150）本息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0,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並無委任契約關係，上訴人亦未請被上訴人簽立委任條款；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足證明其曾安裝系爭設備之事實。相同事由業經上訴人屢次興訟主張，均為敗訴，實無重複調查之必要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變更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明定。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本件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設備交付北電公司一事有委任契約存在，本於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設備滅失所生之損害，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即兩造間委任契約確已成立、存在，且其已交付系爭設備等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查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已同意受其委任，由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於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爭設備轉交與北電公司，並援引或提出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收款收據、約有防衛系統產品保固服務付款約定書（下稱付款約定書）、訴外人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廣告文宣等件為證（原審卷第45至54頁，本院卷第50至51頁）。惟查：
　⒈觀諸前揭上訴人所提出之付款約定書，其中「立約人」欄已明揭北電公司為甲方，上訴人為乙方，復經北電公司、上訴人於付款約定書末尾蓋印為憑（原審卷第54頁），足見付款約定書並非以被上訴人為契約當事人，被上訴人雖於付款約定書末尾簽名，然其身分已載明為甲方（即北電公司）承辦代理人，亦難憑此遽認被上訴人為當事人甚明。又付款約定書「備註」欄下方手寫備註部分，僅記載：「第九條合約更改不超過5次免費為限，每次新期約為限」、「本約十四條：限改一次免費壹次新合約期為限」等文字（原審卷第53頁），對照付款約定書第9條係關於甲方要求更改通報聯絡人姓名、地址、電話等內容之約定，第14條則係關於甲方指定或變更乙方安裝約有防衛系統商品地點之約定，與上訴人所主張委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設備轉交與北電公司等合意內容截然有別，且前揭手寫備註文字更未曾提及被上訴人或系爭設備安裝事宜，自難憑此逕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則上訴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允諾受託將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實屬無稽，難認可採。
　⒉又徵諸上訴人所提出之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固可見安裝於牆壁轉角之機器設備3台，其照片拍攝日時為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許（原審卷第45頁），惟徒憑上開照片內容，實不足以認定所攝機器設備3台即為上訴人所稱應由被上訴人轉交與北電公司之系爭設備，亦無從推認上訴人確曾將系爭設備交付或提供被上訴人。上訴人雖另提出前開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廣告文宣，藉此證明上開照片中之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販售之產品外觀不同，然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縱令為真，亦無從執此證明上訴人確已將系爭設備交付被上訴人，並約定由被上訴人轉交與北電公司之事實。況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間確就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一事成立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則上開照片所示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是否不同，乃至其是否即為系爭設備、是否已由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自均無從動搖上開認定。
　㈢準此，本件依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就系爭設備交付北電公司一節確已成立委任契約，要難認定兩造間有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存在，被上訴人自無何受任人義務可言。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410,150元，尚乏所據，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0,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上訴人雖聲請調查證人陳宥蓉、陳志宗、黃如玉，以證明上開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所示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販售之產品不同，惟上訴人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佐證上開3人確為上訴人所屬人員；且上開照片所示機器設備縱認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產品不同，亦無從據以推認該等機器設備即為系爭設備，並經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更無從影響本院前開對於兩造間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之認定，已如前述，自應認無調查之必要。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變更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絲鈺雲
　　　　　　　　　　　　　　　　　　法　官　高御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宗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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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約有防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柳約有  

被  上訴人  朱秀寬  

訴訟代理人  陳保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6日

本院士林簡易庭114年度士簡字第9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

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人變更之訴駁回。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

    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

    3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訴訟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又當

    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法院以其訴之變更為合法，而原

    訴可認為已因視為撤回而終結者，應專就新訴裁判。亦即第

    一審法院就原訴所為之裁判，應因合法的訴之變更而當然失

    其效力，第二審法院僅得就變更之新訴審判，不得就第一審

    之原訴更為裁判（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320號、71年台上

    字第3746號裁判先例、97年度台上字第430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作為

    解除兩造間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

    6款、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將

    防衛系統主機型號YPS-66、YPS-77、YPS-88、遙控啟動警戒

    、遙控解除警戒信號發射器（下合稱系爭設備）回復原狀，

    備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10,150元本

    息。嗣於本院審理中為訴之變更，主張被上訴人受上訴人委

    任，約定由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於民國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

    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爭設備交付與訴外人北電科技

    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電公司），惟被上訴人並未依約轉交

    系爭設備，處理委任事務顯有過失，造成系爭設備發生滅失

    之損害，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4

    10,150元本息（本院卷第35至40、126至129、144至145頁）

    。核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上開訴之變更，陳明於程序上無意見

    等語，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本院卷第39、145至147頁），

    且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與原訴均係因同一系爭設備所涉紛

    爭而為請求，其主要事實具共通性，訴訟資料及證據資料於

    新請求之審理可繼續利用，且各請求之利益主張可認係關於

    社會生活上同一或一系列之紛爭者，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上訴人變更前之原訴既因訴之變

    更之准許而視為撤回，本院無須就對於該判決之上訴更為裁

    判，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同意接受上訴人之委任，約定由被上

    訴人將上訴人於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

    在地之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惟經北電公司於另案中表

    示並未收受系爭設備，是被上訴人並未依約將系爭設備交付

    與北電公司，因而造成系爭設備發生滅失之損害，被上訴人

    客觀上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依法應對於上訴人負損害賠償

    之責。爰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

    即系爭設備折舊後之價值410,150元（計算式：650,000×(1-

    0.369)＝410,150）本息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410,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並無委任契約關係，上訴人亦未請被

    上訴人簽立委任條款；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足證明其曾安裝

    系爭設備之事實。相同事由業經上訴人屢次興訟主張，均為

    敗訴，實無重複調查之必要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

    人變更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明定。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本件

    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設備交付北電公司一事有

    委任契約存在，本於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系爭設備滅失所生之損害，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上開

    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即兩造間委

    任契約確已成立、存在，且其已交付系爭設備等事實，負舉

    證責任。

　㈡查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已同意受其委任，由被上訴人將上

    訴人於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

    爭設備轉交與北電公司，並援引或提出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

    場照片、收款收據、約有防衛系統產品保固服務付款約定書

    （下稱付款約定書）、訴外人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廣告文

    宣等件為證（原審卷第45至54頁，本院卷第50至51頁）。惟

    查：

　⒈觀諸前揭上訴人所提出之付款約定書，其中「立約人」欄已

    明揭北電公司為甲方，上訴人為乙方，復經北電公司、上訴

    人於付款約定書末尾蓋印為憑（原審卷第54頁），足見付款

    約定書並非以被上訴人為契約當事人，被上訴人雖於付款約

    定書末尾簽名，然其身分已載明為甲方（即北電公司）承辦

    代理人，亦難憑此遽認被上訴人為當事人甚明。又付款約定

    書「備註」欄下方手寫備註部分，僅記載：「第九條合約更

    改不超過5次免費為限，每次新期約為限」、「本約十四條

    ：限改一次免費壹次新合約期為限」等文字（原審卷第53頁

    ），對照付款約定書第9條係關於甲方要求更改通報聯絡人

    姓名、地址、電話等內容之約定，第14條則係關於甲方指定

    或變更乙方安裝約有防衛系統商品地點之約定，與上訴人所

    主張委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設備轉交與北電公司等合意內容截

    然有別，且前揭手寫備註文字更未曾提及被上訴人或系爭設

    備安裝事宜，自難憑此逕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則上訴人

    據此主張被上訴人允諾受託將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實

    屬無稽，難認可採。

　⒉又徵諸上訴人所提出之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固可見

    安裝於牆壁轉角之機器設備3台，其照片拍攝日時為104年7

    月5日下午7時43分許（原審卷第45頁），惟徒憑上開照片內

    容，實不足以認定所攝機器設備3台即為上訴人所稱應由被

    上訴人轉交與北電公司之系爭設備，亦無從推認上訴人確曾

    將系爭設備交付或提供被上訴人。上訴人雖另提出前開約有

    防衛股份有限公司廣告文宣，藉此證明上開照片中之機器設

    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販售之產品外觀不同，然上訴人

    此部分主張縱令為真，亦無從執此證明上訴人確已將系爭設

    備交付被上訴人，並約定由被上訴人轉交與北電公司之事實

    。況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間確就系爭設備交

    付與北電公司一事成立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則上開照片所

    示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是否不同，乃至其

    是否即為系爭設備、是否已由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自均無

    從動搖上開認定。

　㈢準此，本件依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就

    系爭設備交付北電公司一節確已成立委任契約，要難認定兩

    造間有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存在，被上訴人自無何受任人義

    務可言。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410,150元，尚乏所據，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

    10,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上訴人雖聲請調查證人陳宥蓉、陳志宗、黃如玉，以證明

    上開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所示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

    份有限公司販售之產品不同，惟上訴人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

    佐證上開3人確為上訴人所屬人員；且上開照片所示機器設

    備縱認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產品不同，亦無從據以推認

    該等機器設備即為系爭設備，並經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更

    無從影響本院前開對於兩造間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之認定，

    已如前述，自應認無調查之必要。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

    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變更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絲鈺雲

　　　　　　　　　　　　　　　　　　法　官　高御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宗霈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約有防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柳約有  

被  上訴人  朱秀寬  

訴訟代理人  陳保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4年度士簡字第9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人變更之訴駁回。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訴訟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又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法院以其訴之變更為合法，而原訴可認為已因視為撤回而終結者，應專就新訴裁判。亦即第一審法院就原訴所為之裁判，應因合法的訴之變更而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僅得就變更之新訴審判，不得就第一審之原訴更為裁判（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3320號、71年台上字第3746號裁判先例、97年度台上字第43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作為解除兩造間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上訴人將防衛系統主機型號YPS-66、YPS-77、YPS-88、遙控啟動警戒、遙控解除警戒信號發射器（下合稱系爭設備）回復原狀，備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10,150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為訴之變更，主張被上訴人受上訴人委任，約定由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於民國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爭設備交付與訴外人北電科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電公司），惟被上訴人並未依約轉交系爭設備，處理委任事務顯有過失，造成系爭設備發生滅失之損害，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410,150元本息（本院卷第35至40、126至129、144至145頁）。核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上開訴之變更，陳明於程序上無意見等語，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本院卷第39、145至147頁），且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與原訴均係因同一系爭設備所涉紛爭而為請求，其主要事實具共通性，訴訟資料及證據資料於新請求之審理可繼續利用，且各請求之利益主張可認係關於社會生活上同一或一系列之紛爭者，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又上訴人變更前之原訴既因訴之變更之准許而視為撤回，本院無須就對於該判決之上訴更為裁判，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同意接受上訴人之委任，約定由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於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惟經北電公司於另案中表示並未收受系爭設備，是被上訴人並未依約將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因而造成系爭設備發生滅失之損害，被上訴人客觀上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依法應對於上訴人負損害賠償之責。爰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即系爭設備折舊後之價值410,150元（計算式：650,000×(1-0.369)＝410,150）本息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0,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並無委任契約關係，上訴人亦未請被上訴人簽立委任條款；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足證明其曾安裝系爭設備之事實。相同事由業經上訴人屢次興訟主張，均為敗訴，實無重複調查之必要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變更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明定。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本件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設備交付北電公司一事有委任契約存在，本於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設備滅失所生之損害，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即兩造間委任契約確已成立、存在，且其已交付系爭設備等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查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已同意受其委任，由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於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安裝於被上訴人所在地之系爭設備轉交與北電公司，並援引或提出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收款收據、約有防衛系統產品保固服務付款約定書（下稱付款約定書）、訴外人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廣告文宣等件為證（原審卷第45至54頁，本院卷第50至51頁）。惟查：

　⒈觀諸前揭上訴人所提出之付款約定書，其中「立約人」欄已明揭北電公司為甲方，上訴人為乙方，復經北電公司、上訴人於付款約定書末尾蓋印為憑（原審卷第54頁），足見付款約定書並非以被上訴人為契約當事人，被上訴人雖於付款約定書末尾簽名，然其身分已載明為甲方（即北電公司）承辦代理人，亦難憑此遽認被上訴人為當事人甚明。又付款約定書「備註」欄下方手寫備註部分，僅記載：「第九條合約更改不超過5次免費為限，每次新期約為限」、「本約十四條：限改一次免費壹次新合約期為限」等文字（原審卷第53頁），對照付款約定書第9條係關於甲方要求更改通報聯絡人姓名、地址、電話等內容之約定，第14條則係關於甲方指定或變更乙方安裝約有防衛系統商品地點之約定，與上訴人所主張委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設備轉交與北電公司等合意內容截然有別，且前揭手寫備註文字更未曾提及被上訴人或系爭設備安裝事宜，自難憑此逕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則上訴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允諾受託將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實屬無稽，難認可採。

　⒉又徵諸上訴人所提出之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固可見安裝於牆壁轉角之機器設備3台，其照片拍攝日時為104年7月5日下午7時43分許（原審卷第45頁），惟徒憑上開照片內容，實不足以認定所攝機器設備3台即為上訴人所稱應由被上訴人轉交與北電公司之系爭設備，亦無從推認上訴人確曾將系爭設備交付或提供被上訴人。上訴人雖另提出前開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廣告文宣，藉此證明上開照片中之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販售之產品外觀不同，然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縱令為真，亦無從執此證明上訴人確已將系爭設備交付被上訴人，並約定由被上訴人轉交與北電公司之事實。況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間確就系爭設備交付與北電公司一事成立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則上開照片所示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是否不同，乃至其是否即為系爭設備、是否已由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自均無從動搖上開認定。

　㈢準此，本件依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就系爭設備交付北電公司一節確已成立委任契約，要難認定兩造間有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存在，被上訴人自無何受任人義務可言。是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410,150元，尚乏所據，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0,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上訴人雖聲請調查證人陳宥蓉、陳志宗、黃如玉，以證明上開防衛系統主機安裝現場照片所示機器設備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販售之產品不同，惟上訴人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佐證上開3人確為上訴人所屬人員；且上開照片所示機器設備縱認與約有防衛股份有限公司產品不同，亦無從據以推認該等機器設備即為系爭設備，並經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更無從影響本院前開對於兩造間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之認定，已如前述，自應認無調查之必要。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變更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絲鈺雲

　　　　　　　　　　　　　　　　　　法　官　高御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宗霈



